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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文件 

南文旅职院发〔2023〕46号 

 

 

2024  

 

 

各部门、系（部、院）： 

经学院 2023年第 27次党委会、第 26次院长办公会审议、

批准，现将《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普通高校 2024届学生专升

本考试报考资格审核及专业成绩排名办法》印发大家，请严格贯

彻执行。 

特此通知。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2023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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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学生在校学习效果，公平公正公开

做好专升本报考资格审核工作，根据四川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

于做好我省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川招考委〔2023〕52号）和《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学

籍学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南文旅职院发〔2021〕83号），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报考基本条件 

（一）普通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的报考条件为： 

1.思想政治素质优良，身心健康。 

2.我院 2024年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含高

职扩招学生）。 

3.学习成绩优良，符合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委员会相关规

定。 

（二）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报考条件为： 

1.思想政治素质优良，身心健康。 

2.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在校生（含新生）从我省应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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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退役后复学并于 2024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生从我省应征入伍，于 2020年及以后退役的（已享受过免

试政策的除外）。 

二、报名限制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不得报考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一）截止报名资格审核时（2023年 12月 17日），第一至

四学期应修读的课程仍有不合格的（公共选修课除外）。 

（二）截止报名资格审核时（2023年 12月 17日），仍有违

纪处分未撤销的。 

（三）《四川省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

施规定》中所列不得报考情形。 

三、学生课程成绩评定规则 

（一）2024 届各专业课程成绩评定记录方式不变，仍按学

院原规定执行。 

（二）补考合格、重修合格成绩记录按《南充文化旅游职业

学院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南文旅职院发〔2021〕

83 号）“补考合格者按 60 分记载成绩”“重修考试合格者按实际

分数记载成绩”执行。 

（三）体育课程免修成绩记录按《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大

学体育课程免修管理办法（试行）》（南文旅职院发〔2022〕17

号）“大一第一学期申请体育课程免修的学生，体育课成绩按照

及格处理（百分制计算为 60分）。第二、三、四学期选修健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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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程的学生，任课教师根据学生课程学习表现，成绩计为 60-85

分。”执行。 

（四）根据《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学分制管理实施条例（试

行）》（南文旅职院发〔2020〕105 号）文件规定：学生通过自考

全国统考获得了与所读专业培养方案中相同课程（技能）的本科

级课程合格证书且成绩在 80 分及以上者可经本人申请、教学系

同意、教务处确认后，免修该门课程，成绩按实际记载。 

四、专升本考试报考专业成绩排名办法 

（一）纳入计算的课程为第一至四学期开设的以百分制记录

成绩的公共必修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二）学生专业成绩按参与排名课程的成绩乘以课程学分之

和除以参与排名课程总学分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计算

公式如下： 

∑（纳入计算的每门课程学分数×课程成绩） 

平均成绩＝ 

纳入计算的全部课程总学分数 

例：如某同学某门公共必修课 80 分、4 学分，某门专业基

础课 80分、3学分，某门专业核心课 80分、3学分，某门专业

选修课 80分，2学分；总学分为 12。 

4×80+3×80+3×80+2×80 

平均成绩＝                       ＝8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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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名规则按照同一专业（专业方向）专业课程的平均

分（保留三位小数）从高到低排序，排名前 40%的学生具有专

升本报考资格，若出现分数完全相同无法全部具备报考资格的情

况，在此类学生中，按专业核心课的平均分二次排序（如仍有相

同，再按专业基础课、专业拓展课、公共必修课分别计算、依次

排序）。 

（四）学籍异动（转专业、转学、降级等）的学生，须在专

业成绩排名计算截止时间前，按照异动后的所在年级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计算加权平均分。 

（五）高职扩招学生纳入专升本计划，等比例下达指标，实

行单独排名，排名计算办法同前，若专业（方向）成绩前 40%

计算数少于 1人按 1人算，1人以上按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取

整算）。 

（六）符合基本报考条件的学生按专业（专业方向）成绩排名，

若前 40%的学生书面承诺放弃报考资格的，同专业（专业方向）

的学生则可依次递补，且只进行一次递补。 

五、免试、加分和单列计划 

（一）免试：按省招委、省教育厅、省考试院相关文件执行。 

（二）加分：按省招委、省教育厅、省考试院相关文件执行。 

（二）单列计划：根据《四川省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

考试招生工作实施规定》“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退役大

学生士兵的招生计划单列”，因此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不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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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排名。（说明见附件） 

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关于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报考资格单列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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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一、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符合普通高校专升本报考条件的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

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向学院学生处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和资

格审核申请，审核合格的考生获得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资

格，并公示名单。 

二、退役大学生士兵 

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在校生（含新生）从我省应征入伍，

退役后复学并于 2024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

生从我省应征入伍，于 2020年及以后退役的（已享受过免试政

策的除外）。 

符合报考条件的省内退役大学生士兵，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自

行向学院保卫处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和资格审核申请，审核合格的

考生获得退役大学生士兵毕业生资格，并公示名单。 

三、如同时满足多种类别的报考条件 

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报考条件并结合个人意愿，选择其中

一种类别报名。报名时确定的考生类别，作为考生参加考试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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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依据，在考试、填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均不得更改。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1月 7日印发 


